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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出具的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114 号《关

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

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致软件”“发行人”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会同发行人等相关各方，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

就落实函所提问题逐项进行认真讨论、核查与落实，并逐项进行了回复说明。具

体回复内容附后。 

如无特别说明，本落实函回复所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上海新致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上会稿）》（以下简

称“《募集说明书》”）一致。 

本问询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

五入所致。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引用原募集说明书内容 宋体（不加粗） 

对募集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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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请发行人明确披露：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基础业务数据与现有业务的

关系，募投项目预计效益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影响。 

回复： 

一、发行人披露事项 

（一）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基础业务数据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之“三、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之“（一）分布式 paas 平台项目”之“6、项目经济效

益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1）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基础业务数据与现有业务的关系 

1）效益测算的未来目标客户以公司现有客户为基础 

公司在多年的经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大量的优质客户，主

要覆盖保险、银行等数百家各类金融机构以及电信、汽车等行业的大中型客户。

分布式 PaaS技术是未来产业信息化的整体发展趋势，本次募投项目形成的相关

成果将继续服务公司现有客户；同时，公司也将积极拓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及其

他行业客户资源，挖掘潜在的市场需求。但整体而言，本次募投项目建成后，

未来目标客户仍以公司现有客户群为主体。故基于谨慎性原则，在本次募投项

目效益测算时，不考虑储备客户和未来新增客户，仅以公司现有客户规模为基

础，将现有客户剔除海外客户后作为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客户基础。 

2）效益测算的未来收入规模以公司现有收入规模为基础 

公司是信息化软件服务提供商，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或服务类型

可分为软件开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分包三大类，按服务对象行业可分为保

险行业、银行及其他金融行业、企服行业、海外行业四大行业。本次募投项目

拟建设的分布式 PaaS 平台将提升公司服务能力和软件开发效率，公司未来仍将

主要面向保险、银行、企服行业客户提供软件服务。故在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

算时，公司以现有保险、银行及其他金融、企服三大行业的整体收入规模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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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并综合考虑募投项目对产品线升级和议价能力提升的作用，以此作为项目

建成后的未来业务规模进行效益测算。”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之“三、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之“（一）分布式 paas 平台项目”之“7、募投项目效

益预测的假设条件及主要计算过程”中补充披露如下： 

“（1）营业收入预测 

本次募投项目完全达产后，公司部分业务将基于分布式 PaaS 平台进行部署，

具体表现为公司针对客户业务特点、应用需求及软硬件环境等，基于自有分布

式 PaaS平台相关模块功能或模块功能的组合，运用分布式架构技术、低代码平

台技术等并结合自身积累的研发成果，向客户提供定制化或标准化的软件服务。

按服务对象行业具体可分为保险行业、银行及其他金融行业、企服行业。根据客

户结算方式和合同签订形式的差异，可分别对应为现有主营业务分类中的软件

开发、技术服务两类业务。上述业务在技术上是对公司原有业务的升级和延伸，

在商业模式和业务形态上，与公司原有业务形态不存在明显差异。 

本次募投项目营业收入预测主要以公司历年合同数量与平均合同单价为基

础，结合市场情况，在谨慎性原则基础上确定。其中，合同数量体现为预期服务

数量，平均合同单价体现为预期销售定价，具体情况如下： 

1）预期服务数量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公司的技术服务方案在产品功能、技术性能方面

享有良好的品牌知名度，拥有较丰富的客户资源，与主要客户保持了稳定良好

的合作关系。本次募投项目以分布式架构为基础，应用多种技术，满足未来保

险、银行等金融行业和企业客户未来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分布式改造需求。因

此，本项目目标客户仍以公司现有客户群为主体，基于谨慎性原则，在不考虑

储备客户和未来新增客户的情况下，以本次募投项目立项时最近一年各行业客

户（除海外客户外）合同执行数量为预期服务数量进行测算。 

2）预期销售定价 

本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拓宽公司的技术深度和产品研发边界，提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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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故预期销售定价将有进一步提升，保守以本次募投项目

立项时最近两年及一期平均合同单价为基础，并上调 3%进行测算。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在测算收入时，综合考虑了未来金融机构及其他行业

信息化建设的技术发展方向，潜在客户的需求状况，公司历史产品或服务的销

售价格、竞争优势以及公司在金融和其他行业信息化领域的行业地位等因素。

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募投项目目标客户主要以公司现有客户资源为基础，预

期销售定价主要依据现有销售定价并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产品特征、功能提升

等进行综合预估。” 

（二）募投项目预计效益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影响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第七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之“三、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之“（一）分布式 paas 平台项目”之“6、项目经济效

益分析”中补充披露如下： 

“（2）募投项目预计效益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的影响 

1）本次募投项目将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增强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本次募投项目拟建设的分布式 PaaS平台，是公司在原有产品和解决方案的

基础上结合客户需求、技术发展趋势以及自身多年积淀的行业技术和业务经验，

对原有服务能力进行的升级，对公司而言是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拓展、是技术服

务能力和服务效率的整体提升。本次募投项目开发的分布式 PaaS平台，符合行

业发展趋势和客户信息化建设的实际需求。未来公司将基于自有分布式 PaaS 平

台向客户提供部分软件服务，进一步拓宽公司的技术深度和产品研发边界，实

现业务和产品的快速落地，具体体现为提高公司的软件开发效率，降低软件开

发成本，从而提升公司软件服务业务整体毛利率水平。 

2）募投项目效益预测系基于现有业务对本次募投实施完成后相关业务收入

的谨慎预测，该部分收入与原有业务密不可分，并非公司新增收入 

近年来，公司对分布式架构、低代码平台技术进行了积极尝试，已在多个

项目中采用了分布式技术，为客户构建灵活弹性的业务处理系统，在分布式架

构技术上形成了一定的项目经验和技术积累。客户在进行项目招标时，基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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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统的安全及软件功能衔接顺利的考虑，通常要求供应商提供一揽子的软件

服务，包含开发多个软件或业务系统，其中既有基于原有集中式架构进行开发

的业务，也有基于分布式或 PaaS 技术开发的服务，因此具备分布式及 PaaS 相

关服务能力是公司能够持续取得相关订单的重要因素。 

本次募投项目预测的经济效益系分布式 PaaS平台建成后，基于服务能力和

服务效率的提升，对公司未来通过分布式 PaaS平台进行部署的相关业务收入的

谨慎预测，且该部分收入与公司原有业务密不可分，并非对未来新增业务收入

部分的预测。 

综上所述，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提升公司的主营业务规模、整体

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扩大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

额，巩固和提升公司在产业信息化解决方案市场的领先地位。本次募投项目未

来形成的经济效益与公司原有业务密不可分，整体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

和核心战略的稳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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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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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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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本回复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    ______________        

郭  玮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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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赵  雨                 黄  力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8-1-11 

保荐人（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

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

程序，本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______________  

吴  勇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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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上海新致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

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

程序，本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______________  

王承军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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